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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砖贸促〔2025〕11 号

关于组织申报2026中国—东盟（印度尼西亚）

职业技能大赛赛项暨举办技能人才培养与教育

创新大会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

局，有关职业院校、行业企业及社会组织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国—东盟关于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》

精神，落实《中国—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（2026-2030）》

有关部署，深化中国—东盟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务实合作，推动构

建适应数字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，服务

区域产业与教育协同发展，现决定组织开展 2026年中国—东盟

（印度尼西亚）职业技能挑战赛暨高技能人才培养与教育创新大会

申报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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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背景

2026年中国—东盟（印度尼西亚）职业技能挑战赛由东盟秘

书处、印尼高等教育、科学和技术部、印尼工业部及东盟多国职

业教育主管部门共同主办，中国教育部指导支持，由金砖国家贸

易促进和教育协会（中国）秘书处与印尼赛区金砖国家贸易促进

和教育协会（印度尼西亚）秘书处联合实施。赛事以“技能赋能未

来，构建中国—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新格局”为主题，旨在落实《东

盟职业教育十年行动计划（2019—2028）》和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

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成果，促进区域产业技能标准对接与属地化

高技能人才培养，服务于大国外交战略。

二、申报原则

（一）坚持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、合作共建的原则，充分发

挥职业院校和企业在国际产教融合中的作用；

（二）聚焦“职教出海”重点领域，服务数字经济、智能制造、

新能源技术、智慧农业及产业创新方向；

（三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择优遴选具备国际合作

能力和办赛经验的申报单位。

三、申报范围与条件

（一）申报主体：全国各类职业院校、技工院校、本科高校、

行业企业、科研机构及具备国际赛事组织经验的社会组织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：

1. 申报单位应积极响应国家“职教出海”战略，具有东盟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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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作基础或国际赛事承办能力；

2. 申报赛项须符合中国—东盟产业发展趋势，具备可推广性

与示范性；

3. 鼓励与东盟职业院校、企业联合申报，共同设计竞赛内容

与实施方案；

4. 具备相应的经费保障、设备支持及技术服务能力。

四、申报重点方向

本次赛事将设智能制造、数字经济、新能源技术、智慧农业、

人工智能、酒店旅游及产业创新竞赛板块。具体项目包括但不限

于：

1、智能制造方向：工业机器人技术、智能产线调试、数控加

工、无人机等；

2、数字经济方向：电子商务、大数据分析、软件开发；

3、产业创新方向：跨境物流、数字营销、酒店旅游管理等。

4、智慧农业方向：农业物联网技术、智能农机装备、数字化

种植管理、农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；

5、健康护理方向：护理服务、康复技术、老年照护、社区健

康管理；

6、新能源汽车方向：电动汽车装配与检测、动力电池管理与

维护、智能网联汽车技术；

7、光伏储能方向：光伏系统设计与安装、储能技术与运维、

可再生能源集成与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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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组织实施

1. 申报时间：2026年1月—3月；

2. 遴选与培训阶段：2026年4月—8月；

3. 国际总决赛：2026年9月—11月在印度尼西亚举行。

赛事申报秘书处（北京）负责受理赛项申报、资格审核及后

续指导工作。

六、成果转化与政策衔接

本次赛事成果将纳入中国—东盟职业教育合作框架，重点推

动：

（一）新建或升级一批中国—东盟职业教育合作学院（含鲁

班工坊、丝路学院、郑和学院、海丝学院、班•墨工坊、秦岭工坊

海河工匠等）；

（二）联合发布中—东盟职业技能团体标准；

（三）建立国际化、属地化技能人才培养与输送机制；

（四）推动教育装备与技术成果在东盟落地应用。

七、申报材料及联系方式

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组织辖区内院校

和企业积极申报，并于2025年12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赛事

申报秘书处（北京）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 陈老师

电话：010-53391268 1881134916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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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箱：brics@bricsedu.org.cn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8号 B 座1528室。

金砖国家贸易促进和教育科技协会（中方）秘书处

2025年11月 12日

附件：

1. 2026年中国—东盟（印度尼西亚）职业技能挑战赛赛项申报指

南

2. 申报书模板


